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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样板房改造被告知违建，“温情院落”竟是公共绿地

业主投诉：
购合肥龙湖丽丰·西宸原著遭遇虚假宣传

近日，合肥龙湖丽丰·西宸原著业主侯女士向本报反映称，自己和多位业主在购房过程中遭遇开发商虚假宣传。业主表示，购

房前在样板房中看到的改造项目，交房后自己“上手”改造时却被告知属违建，而每家门外的“院子”原来竟是小区公共绿地。

针对此事，该项目开发商——龙湖地产对业主所称虚假宣传予以否认；有法律人士则表示，后期业主如果想要就开发商违约

向其主张赔偿，还需将相关证据准备充分。

实习生 刘羽 记者 唐朝 文/图

样板房中
改造露台、搭建电梯井

2019年12月30日，

龙湖地产所属微信公众

号“龙湖在合肥”发布了

一篇有关龙湖丽丰·西

宸原著的推文。这篇标题为《2020第一个

大梦想，我人生第一套别墅，也太太太太太

……心动了!》的文章中写道：“高台，是极目

远眺的基础，连结卧室的露台造出了山水

的画卷。”这段文字下方为两张露台的照

片，文中标注为西宸原著样板间实景图。

“我看房时在样板房里看到的位于3

楼的露台，可以说是最终选择在这里买房

的原因之一。”侯女士向记者说道，“买的

这套房子室内只有3个房间，我们一家4

口，我和爱人还有两个孩子，我就想着把

露台封上后可以增加一个房间。”

侯女士此前居住的地点在合肥市三孝

口附近，面积较小。出于改善性需求的考

虑，侯女士于2020年6月购买了位于合肥

市蜀山区宝月路与渡仙桥路交口的龙湖丽

丰·西宸原著18#的一套联排别墅，其中地

上4层、地下1层，建筑面积270.23㎡。

2023年4月18日，记者在侯女士家中

看到，其所说的露台位于3楼窗外，四周环

墙，墙高与顶层持平，面积大约10㎡左右，

与室内没有出入口相连。根据侯女士提供

的微信聊天记录，购房时置业顾问曾向其

确认3楼的露台可以封顶改做房间。

除了改造了3层外的露台外，侯女士

回忆道，看房时去的样板房中还改造搭建

了电梯井。

交房后业主被告知
改造属违建

2022年3月，侯女

士购买的联排别墅交

付。令侯女士没想到的

是，当自己想要对3楼

外的露台进行改造时，却被物业告知改造露

台属于违建行为。在采访中，多位该小区业

主向记者表示，收房后小区物业称，不论是

改造露台还是搭建电梯井均属于违建行为。

“物业方面还跟我们说，如果一定要改造，

那一切后果自负。”业主赵先生向记者说道。

2023 年 4 月 18 日，记者在小区内看

到，有多家门口被小区物业贴上了违章整

改通知书，理由为“违规搭建阳光房”“违

规搭建电梯井”，并要求业主恢复原貌。

记者随后前往该小区物业——龙湖物业集

团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璞羽东苑项目部，

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所谓“院子”
原来是公共绿地

而更令业主们感到意外

的是，除了露台和电梯井外，物

业方面还对联排别墅1楼外的

院子做出了限制。“物业那边意

思是，院子的地面可以改一点，

但不能改多，由绿植组成的各家之间的‘分隔墙’也

不能动。”赵先生说道。但记者在该小区内看到，目

前已有多户业主开始对院子进行改造，其中包括移

除原有的绿化并砌上砖墙。

随后，业主从小区所在的合肥市蜀山经开区邓

店村处知悉，所谓的“院子”其实是小区的公共绿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关于业主提出的有关

院子的问题，邓店村村委会曾在今年3月召开的

一次协调会上向业主回答称，该小区别墅区院子

属于公共区域，应由龙湖物业拿出解决方案。“其

实整个小区里都不存在什么‘院子’，住宅楼1层

外的空间不纳入房屋面积，不能办产权证，就是

小区的公共绿地。”4月18日，邓店村村委会一名

工作人员向记者说道。

“有不少业主购买别墅就是‘冲着’院子去

的，没想到会是这样。”赵先生向记者说道。

记者注意到，“院子”也是该项目前期宣传的

概念之一。“龙湖在合肥”微信公众号发布于2020

年4月7日的一篇题为《世界再大，不过一座院子#

100种赖在院子的方式#》的文章中写道：“龙湖丽

丰·西宸原著，湖山作伴，择一院墅而居，在充满人

情味的院子里慰藉源于居者骨脉里的院居情怀，

盛载对生活的无尽美好想象。”

此外，该公众号发布于2020年 1月 15日的

一篇题为《2020庚子鼠年，这才是8090后心中最

纯正的中国年味!》的文章中写道：“所有‘鼠’于

中国年的美好，都藏在龙湖丽丰·西宸原著。温

情的院落、年味的厅堂、奢适的地下室、诗意的星

空露台，带给你更多‘鼠’于墅居的美好体验。佳

节里的福与愿，都在墅院里开启。”

多位业主

向记者表示，不

论是改造露台、

搭建电梯井属

违建，还是“院

子”实为公共绿地，从看房到最终交

房，其间均未被告知。

同时，也有业主认为，开发商在商

品房销售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对这

一说法，龙湖地产则予以否认。“我们集

团内部的审核较为严格，最后落实的东

西如果跟宣传的有出入是不会进行输

出的，基本上不会存在实际效果跟宣传

效果不一致的情况。”4月18日，龙湖地

产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说道。

对于业主反映的有关院子的问

题，该名工作人员称，经过对宣传策

划等相关人员的询问，在项目的宣传

中并没有包含院子是“自家院子”的

提示，但院子仍可提供给业主使用。

关于开发商在商品房销售过程中

的宣传行为，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娅娟向记者介绍，《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

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

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

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

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

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构

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

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为合同内容，当

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此外，朱娅娟表示，在此事中，

业主如果想结合购房合同约定的违

约责任向开发商主张赔偿，需保留

好相关证据，如开发商宣传资料、销

售人员的承诺书、与开发商沟通的

书面记录或相关录音等。

开发商否认存在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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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外的露台

用于搭建电梯井的空间

多户业主已开始对院子进行改造


